調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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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
花蓮縣卓溪鄉前鄉長蘇正清於擔任鄉長期間，與花蓮縣卓溪鄉公所(下稱卓溪鄉公所)負責採購業務之沈肇祥及胡英明，利用花蓮縣政府編列之縣議員建議款辦理該公所LED路燈、滅火器及手電筒等採購案之便，收受廠商回扣並接受宴飲招待，涉有違失案。經本院向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下稱花蓮高分院)調閱本案相關卷證資料及函調卓溪鄉公所採購資料，並於108年8月22日詢問沈肇祥及胡英明，108年9月17日赴花蓮監獄詢問蘇正清，108年10月18日詢問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之共同供應契約相關問題後，本案已調查竣事。茲將分別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蘇正清、沈肇祥及胡英明等三人，分別藉由辦理卓溪鄉公所100年度防災應變設備工程採購案(共採購滅火器26支及手電筒21支)及卓溪鄉公所101年度LED路燈採購案(分別採購41盞、34盞及40盞LED路燈)之機會，向廠商收取回扣，其中蘇正清自上述採購案向廠商收受之貪污所得為新臺幣(下同)25萬5千元、沈肇祥之貪污所得為3萬元及胡英明之貪污所得為6萬2千元，胡英明並接受廠商飲食招待，獲不正利益約5千元，其等違法情節均為重大。
蘇正清、沈肇祥所涉採購案一：卓溪鄉公所100年度防災應變設備工程採購案(採購滅火器26支258萬元、手電筒21支21萬元，共279萬元)部分：
採購案金額來源主要為議員建議款(陳長明[footnoteRef:1]100年度建議款150萬元、潘富民[footnoteRef:2]100年度建議款130萬元)：廠商林○坤於99年12月28日，前往陳長明住處，與陳長明商談建議款額度事宜，陳長明基於公務員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應允提供100年度建議款額度300萬元，並簽具建議案使用表，當場收受林○坤交付之補助款額度2成之賄賂60萬元。林○坤將其中150萬元用於卓溪鄉公所100年度防災應變設備工程採購案。 [1: 花蓮縣議會第17屆第9選區(即花蓮縣鳳林鎮、光復鄉、豐濱鄉、萬榮鄉等地區山地原住民）議員。]  [2: 花蓮縣議會第17屆第4選區（即花蓮縣玉里鎮、瑞穗鄉、富里鄉、卓溪鄉）議員。] 

潘富民為第17屆議員，於99年間林○坤至花蓮縣玉里鎮旅遊期間，因知林○坤係從事消防器材銷售業，遂基於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對林○坤要約稱可提供議員建議款額度由林○坤指定使用，惟須支付建議款額度2.5成之金錢為對價。林○坤因認相較行賄陳長明而成立之採購案件(即給予建議款額度2成之賄賂)，利潤雖有縮減，然依其與廖○田(手電筒經銷商)協議可配獲採購金額4成佣金計算，仍有利可圖，遂先行應允之。其後，潘富民允諾提供100年度之建議款額度200萬元由林○坤使用，林○坤便交付潘富民現金50萬元之賄賂。林○坤將其中130萬元用於下述之卓溪鄉公所100年度防災應變設備工程採購案。
林○坤於100年1月初某日，前往卓溪鄉公所拜訪蘇正清及當時負責該公所採購業務之該公所托兒所所長沈肇祥，表示可為卓溪鄉公所爭取議員補助款以購置機械泡沫滅火器及手電筒，期該公所配合向指定之廠商採購。沈肇祥基於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蘇正清則與之共同基於公務員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林○坤則基於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上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蘇正清應允採購，並推由沈肇祥與林○坤商談取得補助款採購等事宜，期約林○坤於卓溪鄉公所採購後將交付採購金額之5%作為對價之賄賂。林○坤隨後便通知陳長明簽具建議案使用表經由花蓮縣議會提交花蓮縣政府，用以建議補助卓溪鄉公所辦理防災應變設備工程，其除使用前開陳長明100年度建議款額度300萬元之半數即150萬元額度外，尚併同潘富民100年度建議款額度130萬元辦理之。花蓮縣政府遂於100年3月10日函知卓溪鄉公所同意補助，然因100年度臺灣銀行共同供應契約機械泡沫滅火器續約案尚未決標，而未能立刻辦理；直至臺灣銀行上述共同供應契約案決標後，沈肇祥明知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於開標前，如發現投標廠商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有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應不予開標，於開標發現者，應不予決標予該廠商；而單筆訂購總金額逾10萬元但未達公告金額(當時公告金額為100萬元，下同)，達大量訂購數量或金額（例如某一契約之大量訂購金額定為20萬元以上），且擬訂購項次之訂約廠商家數2家以上，應徵詢2家以上廠商之優惠條件進行比價，並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3條第2項規定，由地方機關依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訂定之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地方機關未定者，比照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而若單筆訂購總金額達公告金額以上，且擬訂購項次之訂約廠商家數2家以上，即應徵詢2家以上廠商之優惠條件進行比價，並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3條第1項，由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等規定，竟為配合向林○坤指定之廠商下單採購向百安公司訂購40型滅火器25支、20型滅火器1支，向悅誠公司(其手電筒產品亦為廖○田經銷)訂購手電筒21支，於取得悅誠公司、百安公司、正鴻消防安全設備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正鴻公司）、邦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邦順公司）等廠商之報價單，據以製作預算表，簽呈採購經費共計279萬6千元，其後，遂逕指示林○坤提供含百安公司在內，共計3家共同供應契約廠商之估價單，且百安公司開出之條件應優於其他2家，林○坤即轉知廖○田。廖○田早經林○坤告知，知悉約定支付林○坤之佣金有部分係用以行賄公務員，其可藉此取得卓溪鄉公所之訂單，亦知由其他廠商配合特定廠商為不實比價，實質違反上開規定，沈肇祥所以形式比價，以配合向指定廠商下單，與約定賄賂間當有對價關係，猶為能取得採購訂單，不違反其本意，與林○坤共同基於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上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將百安公司報價單之註明由258萬6千元減為258萬元，並提供1小時教育訓練、噴漆字樣及配送至放置地點等優惠條件，另尋百歐微生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百歐公司）、通氧國際有限公司（下稱通氧公司）等2廠商配合提供報價單予沈肇祥，再由沈肇祥於100年8月1日簽具卓溪鄉公所採購底價核定表（標的名稱為機械泡沫滅火器1批）擬定預算金額為258萬6千元、預估決標金額為258萬元，並於同日以卓鄉行字第1000008712號函文通知百安、百歐等公司於100年8月3日上午11時到卓溪鄉公所2樓會議室比（議）價，在百歐公司於100年8月3日未派員到場後，即以百安公司報價258萬最低，且在底價258萬元以內為由，擇定向百安公司採購滅火器，並於同日下單向百安公司訂購40型滅火器25支及20型滅火器1支，手電筒部分亦向報價較低之悅誠公司訂購每組單價1萬元之手電筒21支，採購金額共計279萬元（滅火器部分共計258萬元，手電筒部分合計共21萬元）。案經驗收後，卓溪鄉公所乃將各該筆採購價金分別匯至百安、悅誠公司。林○坤隨即於100年9月7日前往花蓮縣玉里鎮民族街5號之前行政院衛生署立玉里醫院宿舍路旁與沈肇祥見面，將14萬元賄賂交由沈肇祥收受。沈肇祥返回卓溪鄉公所後，將該14萬元交給蘇正清，蘇正清則當場抽取其中3萬元賄賂交予沈肇祥。
蘇正清、沈肇祥所涉採購案二：卓溪鄉公所101年度LED路燈採購案，採購41盞LED路燈，總金額101萬7,702元。
採購案金額來源主要為議員潘富民101年度建議款105萬元。
廠商林○坤於101年1月28日春酒場合，因鑫源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人員梁健翔介紹而認識晶亮電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晶亮公司)業務人員林○閎。林○坤見LED路燈採購案之利潤高，遂對林○閎表示可為晶亮公司取得採購案件，然要求支付採購金額5成作為佣金。林○閎經徵得晶亮公司總經理劉○賢同意後，便應允若林○坤為晶亮公司取得採購案件，則林○閎將於機關下單後週，支付該等佣金。其後，林○坤便前往卓溪鄉公所與沈肇祥洽談配合採購晶亮公司LED路燈之事，並告稱已取得潘富民議員同意補助。林○坤基於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上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沈肇祥基於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蘇正清則與之共同基於公務員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由蘇正清應允採購，推由沈肇祥與林○坤洽談採購決標事宜，並向林○坤表示卓溪鄉公所採購案交付之賄賂原為採購金額之5%，成數應予提高至8%。林○坤應允後，沈肇祥先指示不知情之承辦人員即財經課課員陳昭伎行文潘富民議員，請求補助卓溪鄉公所汰換41盞路燈所需經費約105萬元。案經花蓮縣政府於101年4月30日發文卓溪鄉公所表示同意辦理潘富民議員建議補助105萬之採購案後，沈肇祥明知前述機關辦理採購之相關規定，竟為配合向林○坤指定之廠商下單採購，於101年5月3日去電聯絡林○坤除提供晶亮公司報價單外，另應準備2家廠商之報價單，林○坤便轉知林○閎，經其上報劉○賢，由劉○賢商請由凱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創公司）及麥得森企業有限公司（下稱麥得森公司）配合報價。沈肇祥應可得知凱創、麥得森公司係配合晶亮公司出具報價單，提供之優惠條件當不比晶亮公司佳，竟將該等報價單（晶亮公司、凱創、麥得森等3家公司分別報價101萬7,702元、105萬8,702元、106萬6,902元）交付不知情之承辦人陳昭伎，由陳昭伎憑以向該3家公司徵詢優惠條件均維持原報價後，於101年5月25日通知最低標、次低標之晶亮、凱創等公司於101年5月29日上午11時到卓溪鄉公所2樓會議室比（議）價，經晶亮公司指派代表林○閎到場議價後(凱創公司無人到場)，以晶亮公司101萬7,702元報價最低，且在底價105萬元內為由，決定向晶亮公司訂購每盞單價2萬4,822元之LED路燈共41盞。林○坤則於101年6月7日下午5時許，待沈肇祥駕駛車牌號碼○○○○-○○號銀色自小客車，抵達相約之花蓮縣玉里鎮民族街前行政院衛生署立玉里醫院舊宿舍附近路旁，便進入沈肇祥車內，將上開期約之賄賂款項交付現金8萬元由沈肇祥收受。沈肇祥取得該等賄賂後，隨即返回卓溪鄉公所，在鄉長室內，將該等賄賂悉數交由蘇正清收取之。
蘇正清、胡英明所涉採購案三：卓溪鄉公所101年度LED路燈採購案，34盞(總金額84萬3,948元)及40盞(總金額99萬2,880元)
採購案金額來源為議員陳長明101年度建議款85萬9千元、陳修福[footnoteRef:3]101年度建議款101萬元：林○坤因先前辦理之採購案，於101年6月7日前往交付賄賂予沈肇祥之際，詢及採購LED路燈事宜，獲知LED路燈採購事務改由該公所財經課課長胡英明辦理，為使卓溪鄉公所向晶亮公司採購LED路燈，其始得賺取晶亮公司應允之5成佣金，乃： [3: 花蓮縣議會第17屆第7選區(即花蓮縣玉里鎮、瑞穗鄉、富里鄉、卓溪鄉等地區平地原住民）議員。] 

先於101年10月5日以電話聯絡陳長明確認卓溪鄉公所採購LED路燈建議款之事，陳長明於翌(6)日回電稱補助金額不足，僅能提供80、90餘萬元，俟該案後經花蓮縣政府於101年10月16日通知補助卓溪鄉公所辦理鄉內LED路燈工程(34盞)之金額為85萬9千元。
陳修福建議款部分，林○坤於101年9月17日再請陳修福補行簽署建議案使用表（載明：補助卓溪鄉公所LED燈設備改善工程金額101萬元）傳真至花蓮縣議會，花蓮縣政府於101年9月25日行文卓溪鄉公所通知以陳修福議員建議款101萬元補助卓溪鄉公所辦理鄉內LED路燈採購工程(40盞)。
上開34盞、40盞LED路燈採購案雖分開辦理，惟辦理期間相近，幾近重疊，且均由卓溪鄉公所財經課長胡英明承辦。期間，林○坤為使上開工程採購案能順利得標、履約、驗收、結算、請款順遂，與胡英明、蘇正清間沿循前開卓溪鄉公所101年度41盞LED路燈採購案中約定交付約採購金額8%賄款之默契，由林○坤基於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上行為交付賄賂、不正利益之接續犯意，胡英明則基於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不正利益之犯意，蘇正清則與胡英明共同基於公務員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林○坤為促使胡英明儘速進行議價程序，乃於101年10月6日應胡英明之邀，前往花蓮縣玉里鎮南安瀑布附近，林○坤依胡英明指示攜帶金額共約2千元之酒類、菜餚等，且該餐胡英明及其友人食用之10隻大閘蟹價金共3千元，均由林○坤支付，作為胡英明使卓溪鄉公所向晶亮公司下單採購LED路燈之對價，胡英明因此圖得酒食之不正利益價額共約5千元，席間並要求林○坤提供晶亮公司及他家廠商之報價單及示意欲提高賄款成數。林○坤於招待胡英明餐飲結束後，旋先於101年10月8日上午10時54分許，致電催促林○閎儘速提供廠商報價資料予胡英明，林○閎再通知晶亮公司員工楊小慧辦理。楊小慧隨即於同日以限時掛號方式寄送3家廠商報價資料署名財經課「胡課長」（指胡英明）收受。林○坤再於101年10月8日中午11時42分許、翌(9)日上午8時53分許，先後致電胡英明稱將於近日寄交上開資料，請胡英明收得後儘速議價。而胡英明亦明知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於開標前，如發現投標廠商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有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應不予開標，於開標發現者，應不予決標予該廠商；而單筆訂購總金額逾10萬元但未達公告金額，達大量訂購數量或金額（例如某一契約之大量訂購金額定為20萬元以上），且擬訂購項次之訂約廠商家數2家以上，應徵詢2家以上廠商之優惠條件進行比價，並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3條第2項，由地方機關依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訂定之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地方機關未定者，比照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而若單筆訂購總金額達公告金額以上，且擬訂購項次之訂約廠商家數2家以上，即應徵詢2家以上廠商之優惠條件進行比價，並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3條第1項，由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等規定，竟為配合向林○坤指定之廠商下單採購，應可得知晶亮公司及其他同為LED廠商之報價單均為晶亮公司提供，則晶亮公司報價或條件必然較優惠，竟將林○閎報由劉○賢聯絡取得廠商配合出具之報價單逕交付不知情之承辦人陳昭伎，其後：
陳昭伎依胡英明交付之晶亮公司、凱創2家公司之廠商資料辦理比價(報價分別為84萬3,948元、88萬4,748元，報價日期均為101年11月5日），以晶亮公司之報價較低而於101年11月7日簽擬向晶亮公司採購，層經胡英明、蘇正清核可後，於101年11月13日向晶亮公司下訂採購每具單價2萬4,822元之LED路燈34盞，總金額84萬3,948元。
陳昭伎依據胡英明提供晶亮公司、凱創、麥得森等3家公司所分別出具之報價單（報價分別為報價99萬2,880元、104萬880元、104萬4,880元，日期均為101年10月15日），向該3家公司徵詢優惠條件均維持原報價後，通知仍相同各為最低標、次低標之晶亮、凱創公司於101年11月1日下午3時到卓溪鄉公所2樓會議室比（議）價，經晶亮公司指派代表林○閎到場議價後(凱創公司無人到場)，以晶亮公司99萬2,880元報價最低，且在底價100萬元內為由，向晶亮公司訂購每盞單價2萬4,822元之LED路燈共40盞。此前，胡英明尚於比價當日即101年11月1日中午，在卓溪鄉公所遇林○閎時，獲知其為前去議價之廠商代表後，遂基於公務員職務上行為要求不正利益之犯意，以其職務上有工程驗收權限為由，詢問林○閎有無誠意，要求當日招待飲食，因林○閎虛應附和，實則未予理會而無果。
林○坤為支付胡英明、蘇正清等人約定之賄賂，於向林○閎取得部分採購案之佣金後，便先於101年11月19日，前往卓溪鄉公所財經課前之大樹下，將前揭採購34盞、40盞路燈案件之賄賂共計12萬7千元交予胡英明收受，胡英明則因蘇正清指示送交半數即可，乃抽取其中6萬5千元在鄉長室內交付蘇正清，餘6萬2千元之賄賂則自行收取之。
上開事實，業經本院調取稱花蓮地院102年度訴字第178號及花蓮高分院104年度原上訴字第13號判決案卷資料及卓溪鄉公所採購資料查明屬實， 蘇正清、沈肇祥、胡英明等3人於本院詢問時，就貪污事實亦皆坦承不諱，其等違法之事實，堪以認定。
上開第一、二審判決均認定蘇正清、沈肇祥及胡英明有罪。花蓮高分院分別就蘇正清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3罪分別處有期徒刑3年10月、3年8月及7年2月，並諭知褫奪公權5年；沈肇祥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2罪，各處有期徒刑10年4月、10年2月，並均諭知褫奪公權5年；犯胡英明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不正利益罪，處有期徒刑9年6月，褫奪公權5年。法院判決有罪之理由，分述如下：
蘇正清、沈肇祥、胡英明皆自陳有收受廠商給予回扣之證詞：
    訊據蘇正清、沈肇祥、胡英明等人固均坦承其等任職之卓溪鄉公所向林○坤代表之廠商下單採購後，收受林○坤所交付之金錢，胡英明尚坦認曾與林○坤一同到餐廳用餐，並由林○坤支付相關餐費。法院對於蘇正清、沈肇祥、胡英明違背職務上行為之認定：
按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令，屬官有服從之義務，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定有明文。次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所謂職務上行為，係指公務員依法令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範圍內所應為或所得為之事項（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670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而所謂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只要該行為與其職務具有關連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屬相當（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078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又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或監督事務直接或間接圖利罪，所謂主管之事務，係指公務員依據法令之規定，於職務範圍內，對於事務有主持或執行之權限者而言。此種主管之事務，不論為恆久抑暫時，全部或一部，主辦或兼辦，協辦或會辦，係出之於法令之直接授予或主管長官之事務分配，均在所不計，更不以有最終決定之權責為限(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334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又行政體系為能促使各機關部門間充分合作，提昇行政效能，由行政首長視各機關人力、資源、事務特性、人員專長等情況，依法統籌分配、指揮監督，乃有其必要性。故於解釋公務員職務上行為時，即不得拘泥於法定職權範圍內。
另鄉(鎮、市)公所置鄉(鎮、市)長1人，對外代表該鄉(鎮、市)，綜理鄉(鎮、市)政，由鄉(鎮、市)民依法選舉之，任期4年，連選得連任1次；鄉(鎮、市)公所除主計、人事、政風之主管，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其餘一級單位主管均由鄉(鎮、市)長依法任免之，地方制度法第57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查，本案案發時(即100年、101年間)，蘇正清乃花蓮縣卓溪鄉鄉長，依法即具有統籌管理全鄉事政之權限；復觀之卓溪鄉上開4次採購案，均由蘇正清決行批示決定採購，並指定由沈肇祥主持投標會議，足認蘇正清對於卓溪鄉上開4次採購案，具有監督及決定之權限甚明，屬其職務上之行為，要屬無疑。
依相關採購案卷宗資料，可知：
卓溪鄉公所100年度防災應變設備工程採購案部分(金額279萬)：
    卓溪鄉公所100年度防災應變設備工程採購案，乃由時任卓溪鄉公所採購業務之沈肇祥承辦，參與發包、比價、審核，乃沈肇祥所是認，並有該項採購案資料可稽，堪認該次採購案之辦理，應屬沈肇祥職務上行為無訛。
卓溪鄉公所101年度34盞、40盞LED路燈採購案部分：
    卓溪鄉公所於101年間共有3次LED路燈採購案，若以數量區分，分別為34盞、40盞、41盞，均係由卓溪鄉公所財經課課員陳昭伎簽請採購後，由胡英明簽具意見，復由胡英明與證人陳昭伎辦理驗收結算，有上開3次LED路燈採購案資料可參。再觀諸該等簽呈內容，如「擬：該案為統一管理，其設置位置於太平村，請核示」、「擬：卓溪村前次安裝過41盞，為統一管理及維修，申請之燈延續換裝於卓溪村，餘如承辦員所擬示辦理，請核示」更可見胡英明非僅單純用印接受所轄課員陳昭伎之照會，而是有實質添具擬辦意見，再續往上級陳請核示。
卓溪鄉公所101年度41盞LED路燈採購案部分：
    卓溪鄉公所101年度LED路燈採購案雖係由財經課課員陳昭伎承辦，然其中41盞LED路燈採購案之廠商估價單乃由沈肇祥交付基層承辦人陳昭伎，又此前行文向議員申請補助款亦係在沈肇祥指示下為之，且簽稿照會行政課課長沈肇祥，復有該次採購案相關簽呈在卷可證。依一般簽呈流程係由基層層轉至首長，其間如有會同課室主管或承辦人員之欄位，必經各該人員在所屬欄位用印或擬具相關意見後，始會再行上呈，即各該人員可能予以擱置或出具不同意見，當可認均有審查、否准、質疑之權限；又此卓溪鄉公所首件LED路燈採購案係由蘇正清指派沈肇祥主持議價決標程序之進行，亦有該次紀錄在卷可證，可見沈肇祥非僅其形式上具有前揭參與採購過程之職務，實質上對此LED路燈採購案亦有其影響力，應屬其職務上行為，要屬無疑。
是否違背職務之認定
按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政府採購法第6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政府採購法所稱採購之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所稱限制性招標指不經公告程序，邀請2家以上廠商比價或邀請一家廠商議價。惟機關於開標前，發現投標廠商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有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應不予開標，於開標發現者，應不予決標予該廠商，政府採購法第18條第1項、第4項、第50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政府採購法區分採購金額為查核金額、公告金額。工程及財物採購金額達5千萬以上，為查核金額，達100萬元以上為公告金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88年4月2日(88)工程企字第8804490號函頒在。次按單筆訂購總金額逾10萬元但未達公告金額，達大量訂購數量或金額（例如某一契約之大量訂購金額定為20萬元以上），且擬訂購項次之訂約廠商家數2家以上，應徵詢2家以上廠商之優惠條件進行比價，並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3條第2項，由地方機關依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訂定之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地方機關未定者，比照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而若單筆訂購總金額達公告金額以上，且擬訂購項次之訂約廠商家數2家以上，即應徵詢2家以上廠商之優惠條件進行比價，並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3條第1項，由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此有工程會99年10月19日工程企字第09900415800號令頒「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監辦規定一覽表」可參。
查本案卓溪鄉先後採購1次消防器材、3次採購LED路燈之經費來源均為議員建議款，而各該議員所以補助，有出於林○坤行賄者，林○坤先後各案幾均係以數十萬元行賄使議員簽具建議案使用表補助，並因此已交付賄賂予議員。而林○坤係事先行求卓溪鄉公所承辦人員，並與之達成期約，遂其下單向指定廠商採購，以從中賺取廠商應允高額佣金之目的。據此，已可證明沈肇祥、胡英明承辦採購之初，早已決定由林○坤指定之廠商得標，藉以取得約定之賄款，至於後續比(議)價程序，僅徒具形式，其等未秉持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辦理採購，顯已違背職務甚明。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2052號判決就胡英明、沈肇祥部分發回更審之理由如下：
原審未詳為剖析並綜合考量其等全部供述是否符合自白要件，竟以其等於嗣後之偵查或審理時，辯以收受上開金錢並無違背職務、對價關係等詞，遽認其等之供述非屬自白犯罪，縱其等業於偵查中繳交全部犯罪所得，仍無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適用，自嫌速斷，難認無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卓溪鄉公所101年度LED路燈採購案，論以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對於違背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不正利益罪，及同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行為要求不正利益罪之接續犯，量處主刑有期徒刑9年6月，已如前述。惟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之法定主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原判決亦於理由說明胡英明並無上開條例第8條第2項、第12條第1項之減輕其刑，或刑法第59條酌減輕其刑之適用，惟竟量處其有期徒刑9年6月，並非法定刑度範圍之內，顯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上述一、二、三審判決皆已認定蘇正清、沈肇祥及胡英明貪污事證明確，雖最高法院就沈肇祥及胡英明兩人部分發回更審，然發回之理由係為自首減刑及量刑部分計算謬誤，就其等貪污事實之認定，則屬一致。
按卓溪鄉公所分層負責明細表中，第5項中有關「路燈增設勘查、設計、施工、監工、驗收」需由課長審核並由鄉長核定，分層負責制度之建立，目的即在透過公平公正之採購程序，把關採購品質。本案蘇正清、沈肇祥及胡英明均任卓溪鄉之行政要職，卻藉由採購之便，行貪污之實，致使採購程序徒具形式，顯損及該公所之採購紀律。
本院於108年8月22日詢問沈肇祥辦理有關卓溪鄉公所100年度防災應變設備工程採購案(採購滅火器26支及手電筒21支，共279萬元)，是否承認曾向廠商收取回扣14萬元，並從時任鄉長蘇正清手中抽取3萬元供作己用一節，其稱：「我是第二天交給鄉長，我要離開了以後，鄉長給我3萬元，其實是因為我需要幫忙結清鄉長宴飲的費用。」云云。又胡英明就有關廠商林○坤於101年10月6日，前往花蓮縣玉里鎮南安瀑布附近，並依胡英明指示攜帶金額共約2千元之酒類、菜餚等，該餐胡英明及友人食用了10隻大閘蟹價金共3千元，均由林○坤支付是否屬實，其稱：「吃飯是有，我沒有說以這為對價，而且大閘蟹老闆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我跟我朋友點的大閘蟹是我們自己去付的，他自己吃的他自己去付，而且這是林○坤自己說要來，我根本沒約他，他自己帶了一些外食跟高梁上來。」、「的確他有點過大閘蟹，但那是他上來後，他來之前我們就吃了。而他後來有再點的是我朋友吃，我自己沒吃。」、「我並沒有說一定要請我們吃。」云云，胡英明雖稱該宴飲無對價之關係，然其身為承辦卓溪鄉公所101年度LED路燈採購案(34盞及40盞LED路燈)之主管人員，實應避免瓜田李下之嫌而應拒絕宴飲，其確曾應廠商林○坤邀約，並事後收取該廠商提供之回扣，故其上述辯詞，實難採信。故而蘇正清、沈肇祥及胡英明3人共同分贓，並透過上述採購案收取不正利益，蘇正清身為卓溪鄉鄉長，未盡其行政監督之義務，導致上行下效，嚴重影響卓溪鄉公所採購品質與信譽，該3人違失情節明確，至為灼然。
綜上，蘇正清、沈肇祥及胡英明等3人，分別藉由辦理卓溪鄉公所100年度防災應變設備工程採購案(共採購滅火器26支及手電筒21支)及卓溪鄉公所101年度LED路燈採購案(分別採購41盞、34盞及40盞LED路燈)之機會，向廠商收取回扣，其中蘇正清自上述採購案向廠商收受之貪污所得為新臺幣(下同)25萬5千元、沈肇祥之貪污所得為3萬元及胡英明之貪污所得為6萬2千元及接受廠商宴飲招待約5千元，違法情節重大。
沈肇祥、胡英明於本院詢問時皆稱辦理上述採購案時，係依據政府採購法第93條共同供應契約之規定辦理，並未違背職務云云，然觀本案情形，廠商透過議員補助款與時任縣議員陳長明及潘富民共同分贓，甚而透過共同供應契約作為公務員貪污之巧門，於民意代表及廠商已先扣取過半價金作為賄款之後，蘇正清、沈肇祥及胡英明猶能取得採購款約5％~8％之回扣，並協助廠商採購標案決標，沆瀣一氣，影響政府採購之品質。108年5月22日政府採購法第93條修正後，工程會亦於108年11月22日亦修正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如附件)，顯見共同供應契約之相關規定原有欠嚴謹之處，應已改進，該會仍應審慎監督共同供應契約之運作，以防杜貪污案件發生。
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93條規定：「各機關得就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第1項）。共同供應契約之採購，其招標文件與契約應記載之事項、適用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之（第2項）。」為利機關辦理共同供應契約，工程會訂定「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所稱「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依本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93條所稱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指該財物或勞務於二以上機關均有需求者。」藉由上述相關規定，集中採購、節省人力，發揮大量採購之經濟效益，以提升採購執行績效。
查有關共同供應契約之辦理流程、訂定底價及決標方式，分述如下：
辦理流程：機關辦理共同供應契約，應先辦理需求調查，以瞭解機關共通需求之標的及數量情形。如有二以上機關就財物或勞務採購具有共通需求特性，得由該等機關協議其中一機關辦理採購及訂約。訂約機關並得依採購法第40條規定，洽具專業能力之機關（例如臺灣銀行採購部）代辦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訂定底價：採購法第46條第1項規定：「機關訂定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3條規定：「機關訂定底價，應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但重複性採購或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得由承辦採購單位逕行簽報核定。」訂約機關依上開規定訂定底價，可將先前共同供應契約實際訂購價及優惠、折扣情形納入考量，並參考各機關自行招標採購相同或類似標的之決標價，合理訂定底價。
決標方式：訂約機關辦理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其決標方式係由訂約機關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依採購法第52條規定辦理並載明於招標文件。訂約機關以複數決標方式辦理者，須符合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4款所定「應合於最低價格或最有利標之競標精神」之規定，工程會99年1月18日工程企字第09900023910號函已有函釋。
所稱訂約機關，依本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係指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之機關。所稱適用機關，係指訂約機關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契約，依本辦法第4條第5款規定，於該契約載明之適用機關；另依本辦法第5條規定：「前條第五款所稱適用機關，得為下列情形之一：一、二以上機關共同協議由其中一機關訂約者，為參與協議之各機關。二、由中央各部、會、行、處、局、署等機關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指定機關訂約者，為指定機關及其所屬機關。三、由主管機關指定機關訂約者，為中央機關。」
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依本辦法第8條第2項規定：「適用機關辦理驗收及付款事宜，以逕與廠商為之為原則。」爰於訂約廠商依約交付財物或提供勞務後，實務由訂購機關依採購法第72條規定及契約所訂規格、功能、廠牌及型號等辦理驗收，並製作驗收紀錄，該紀錄依採購法第107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12條之2之規定，由訂購機關保存，無需送工程會留存。如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訂購機關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或換貨，廠商於期限內完成者，機關應再行辦理驗收。逾期未改正者，按逾期日數，依契約約定計算逾期違約金，據以要求訂約廠商依約辦理，以確保採購品質。如涉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者，訂購機關應通知訂約機關依採購法第101條至第103條規定處理，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
查本案3件政府採購弊案，廠商皆藉由議員補助款與議員約定賄款成數後，再向鄉長蘇正清、承辦採購主管沈肇祥及胡英明約定採購款約5％~8％之回扣，於層層剝削之下採購金額所剩無幾，透過上述採購案購買之手電筒、滅火器及LED燈之品質是否符合物之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之效用？又倘若能以此折扣後之價格購買合於正常使用之產品，是否可推定共同供應契約之價格是廠商抬高售價後之價格？本院約詢沈肇祥時，其亦強調：「……而且這業者是共同採購合格的廠商，共有20幾家，我並沒有特定找哪家廠商，所以我否認違反政府採購法的規定。而且我的金額是在底價內，就是要決標，但法院卻反推，認為我們有約定，其實我們並沒有任何約定。」等語，辯稱其辦理方式於法有據並無違背職務云云。然觀本案情形，即便所涉採購案之決標價格皆在底價內，卻仍有可供廠商賄賂縣議員並退回扣予公務人員之層層剝削空間，顯見該採購案之底價較實際市價高出甚多，已至非常不合理之程度，更甚而廠商可勾串公務員透過共同供應契約掩人耳目，使上述採購方式成為公務員貪污之巧門。於本院108年10月18日約詢工程會時，該會處長陳尤佳亦稱：「的確當時有人勾結不肖廠商透過議員補助款來讓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增加一些必要設備，這也是法務部廉政署發現的，我們也很驚訝，所以有澈底檢討。」等語，顯見共同供應契約機制運作多年以來確有不當之處。
就共同供應契約機制之相關缺失，工程會查復本院稱，該會於102年1月就媒體報導有關LED路燈等共同供應契約採購弊案，疑有涉圍標、行賄機關人員、決標金額偏高等不法情事，已分別函洽發生弊端之採購機關及訂約機關(臺灣銀行）依法檢討妥處，函文內容如下：
102年1月7日、9日及23日分別致函臺灣銀行查察共同供應契約有無依法訂定底價、是否有決標價格偏高不合理等情形。
102年1月25日函臺灣銀行查察各機關訂購情形，並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2項（終止或解除契約、追償損失）、第59條（終止或解除契約或扣除溢價及利益）、第101條（刊登公報拒絕往來情形）及契約約定（没收保證金、負賠償責任）辦理。
    除依上述函文所列事項，另函請臺灣銀行依法妥處外，亦針對共同供應契約之缺失，與中央、地方政府進行面對面之檢討會議，相關檢討內容如下：
102年2月6日邀集中央及地方機關召開「臺灣銀行共同供應契約價格、品質及相關問題之檢討會議」，會中臺灣銀行就前揭報載共同供應契約，疑涉不法情事，提出檢討報告，並檢討其辦理共同供應契約品項及人力負荷情形等。
102年3月7日邀集中央及地方機關召開「研商共同供應契約單筆訂購金額或數量之合理上限會議」，檢討共同供應契約單筆訂購上限之合理性及改善措施。
102年9月11日邀集中央及地方機關召開「檢討『中央機關共同供應契約集中採購實施要點』及研謀改進共同供應契約招標決標作業會議」，以建構促進共同供應契約合理價格之競爭機制。
另因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6條：「適用機關應利用本契約辦理採購，並於辦理採購時通知訂約機關。但本契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前項適用機關有正當理由者，得不利用本契約，並應將其情形通知訂約機關。」之規定，適用機關如以共同供應契約進行採購時，倘事後不欲使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則需依該條但書規定，需有正當理由，方得不利用該契約，反而限縮政府機關於辦理政府採購之手段選擇，甚而使機關便宜行事，於限制手段選擇之情況下，怠於詢價，屢以不合理之價格進行採購，亦或如本案情形，藉共同供應契約之規定，正當化其違失行為，致成遮掩犯罪及貪污之工具。於本院詢問工程會時，該會處長陳尤佳對於上開規定亦認為有欠嚴謹，表示：「我們即將修改該辦法第6條，因為108年5月22日公布修正採購法部分條文，包含第93條，增訂授權依據。」、「採購法修正後6個月內會完成修正，大概10月底修正。我們要在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的規定給予空間，變成共同供應契約不是唯一的採購方式，所以我們也有檢討過。」等語。

再查本案所採購之手電筒、滅火器及LED路燈，皆透過「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臺北縣政府、桃園縣政府及臺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集中採購手電筒共同供應契約條款」、「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採購部代理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機械泡沫滅火器集中採購共同供應契約條款」及「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理經濟部暨所屬機關辦理LED路燈集中採購共同供應契約條款」辦理，卓溪鄉公所雖非上述契約條款之適用機關，然皆透過上述契約條款中：「適用機關以外之各機關，於徵得立約商同意後，亦得利用本契約辦理採購。」之規定，委由臺灣銀行採購部共同辦理以達集中採購之目的。該共同供應契約之採購雖由適用機關訂定品項規格，但係由訂約機關臺灣銀行採購部訪價，倘涉及高度專業性之採購品項，臺灣銀行採購部有無足夠專業能力判斷合理價格？實有疑義。本院詢問工程會副主任委員顏久榮，關於臺灣銀行採購部應如何進行採購品項之訪價時，其亦稱：「這就是問題，因為底價、訪價要如何處理，可能還是有專業的部分要補足。訪價部分我們會再檢討有無改善空間，對於代辦採購部訪價能力要如何改善。我們之後會請臺銀來說明不同的產品的訪價機制是什麼？該怎麼做？」等語。本院查自100年本案發生至今已8年有餘，政府採購法就共同供應契約相關機制授權由主管機關另定辦法之依據，直至108年5月22日方修正通過(如下表)，該會亦隨後於6個月內之108年11月22日依上開授權規定，修正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如附件)。

表、108年5月22日政府採購法修正後，有關共同供應契約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十三條 各機關得就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勞務，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契約。
共同供應契約之採購，其招標文件與契約應記載之事項、適用機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九十三條 各機關得就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勞務，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契約。
	一、現行條文未修正，列為第一項。
二、為執行本條所定共同供應契約，爰增訂第二項，授權訂定實施辦法。



    本案之缺失，於上開法令修正實施後，期能減少採購弊案之發生。
綜上，沈肇祥、胡英明於本院詢問時皆稱辦理上述採購案時，係依據政府採購法第93條共同供應契約之規定辦理，並未違背職務云云，然觀本案情形，廠商透過議員補助款與時任縣議員陳長明及潘富民共同分贓，甚而透過共同供應契約作為公務員貪污之巧門，於民意代表及廠商已先扣取過半價金作為賄款之後，蘇正清、沈肇祥及胡英明猶能取得採購款約5％~8％之回扣，並協助廠商採購標案決標，沆瀣一氣，影響政府採購之品質。108年5月22日政府採購法第93條修正後，工程會於108年11月22日亦修正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如附件)，顯見共同供應契約之相關規定原有欠嚴謹之處，應已改進，該會仍應審慎監督共同供應契約之運作，以防杜貪污案件發生。
處理辦法：
[bookmark: _Toc70241820][bookmark: _Toc70242209][bookmark: _Toc421794876][bookmark: _Toc421795442][bookmark: _Toc421796023][bookmark: _Toc422728958][bookmark: _Toc422834161][bookmark: _Toc2400396][bookmark: _Toc4316190][bookmark: _Toc4473331][bookmark: _Toc69556898][bookmark: _Toc69556947][bookmark: _Toc69609821][bookmark: _Toc70241817][bookmark: _Toc70242206][bookmark: _Toc524902735][bookmark: _Toc525066149][bookmark: _Toc525070840][bookmark: _Toc525938380][bookmark: _Toc525939228][bookmark: _Toc525939733][bookmark: _Toc529218273][bookmark: _Toc529222690][bookmark: _Toc529223112][bookmark: _Toc529223863][bookmark: _Toc529228266]調查意見一，另案處理。
[bookmark: _Toc421794877][bookmark: _Toc421795443][bookmark: _Toc421796024][bookmark: _Toc422728959][bookmark: _Toc422834162]調查意見二，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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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8年11月22日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修正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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